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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受托责任论”一直被中外审计教科书奉为审计动因论的经典理论。然而，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企业的社会责任日益引

起人们的关注，社会责任审计的兴起，对“受托责任论”提出了挑战。作者认为，社会责任和受托责任分别产生于两种不同的责任关系原

则，如果要圆满地解释包括社会责任审计在内的所有审计产生与发展的动因，需要对现有的审计动因论即“受托责任论”进行扩展或修

正，把“受托责任论”修改为“责任论”。  

    关于社会责任审计与“受托责任论”问题。作者在分析了社会责任审计产生的基础上指出，按照“受托责任论”的观点，企业对环境

造成的污染，由于企业与其所有者和部分利益相关者之外的社会成员之间不存在财产所有权方面的委托代理关系，因而其他社会成员无权

要求企业承担责任，社会责任审计也就没有了理论依据。作者认为，要说明社会责任审计产生和发展的动因，必须首先阐明社会责任的基

本性质。根据现代责任理论的观点，社会责任在本质上不同于传统的委托受托责任，它们分别产生于两种不同的责任关系原则。  

    关于两种不同的责任关系原则问题。在责任理论中，责任关系的形成或产生主要基于两个原则：一是“权利委托原则”；二是“有害

影响原则”。“权利委托原则”与委托人事先拥有的权利或所有权有关。而“有害影响原则”是指权利或利益受到其他人的行为不利影响

的人，有权利要求这些人在对待他们的方式上承担责任。作者通过对上述责任关系产生的两个基本原则进行分析后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

产生于“有害影响原则”，并非产生于“权利委托原则”，而传统的审计动因论即“受托责任论”的理论基础仅仅是责任理论中的“权利

委托原则”。 若要解释社会责任审计的动因，必须对传统的审计动因论进行修正。  

    关于从“受托责任论”到“责任论”问题。作者认为，从责任发生的两个基本原则来看，“受托责任论”所指的责任，仅仅是基于责

任发生的“权利委托原则”所产生的那种责任关系，当然不能解释目前现实中所有的责任现象。现代责任理论中的“有害影响原则”，可

以用来弥补“受托责任论”的不足。这就产生了社会责任审计。以往学术界只是把受托责任关系作为审计产生和发展的动因，所以把这种

审计动因论称之为“受托责任论”。作者建议把根据“有害影响原则”扩展后的审计动因理论称之为“责任论”。  

    最后，作者认为，对审计动因论进行这样的修正，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首先，“责任论”把审计建立在一般责任关系的基础

之上，拓宽了审计动因论的理论基础；其次，把责任仅仅理解为受托责任，甚至受托经济责任，已经不能反映和适应审计发展的实际状

况，用“责任论”代替“受托责任论”是审计实践发展的现实要求。第三，根据“受托责任论”，审计的本质是对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检

查和评价，而根据“责任论”，审计则是对一般责任履行情况的检查和评价。作为审计动因论的“责任论”为审计对象和范围的进一步扩

大提供了理论支持，特别是为当前开展企业社会责任审计、环境审计等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审计事业的未来发展铺平了道路。 

               (审计署审计科研所  崔孟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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